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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河县农业农村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2025年版）

单位
名称

序
号

抽查类别
名称

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及要求 备注

清河
县农
业农
村局

1
无害化处理场所的监督
检查

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
件的监督检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二十五条；《动物防
疫条件审查办法》。

现场检查 是否取得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；是否符合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第六条和第十条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。

2
对畜禽养殖场的监督检
查

兴办畜禽养殖场备案和养殖
档案的监督检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畜牧
兽医行政主
管部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第八十六条。 实地检查、书面检查 兴办畜禽养殖场未备案，畜禽养殖场未建立养殖档案的，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养殖档案的。

3 生鲜乳收购的监督检查
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及相关条
件要求的监督检查

重点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条。 实地检查、书面检查
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收购生鲜乳的；生鲜乳收购站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后，不再符合许可条件继续从事生鲜
乳收购的；生鲜乳收购站收购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禁止收购的生鲜乳的。

4

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
检查

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执行
情况的检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兽药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；《兽药生产质
量管理规范》第四条。

现场检查 兽药生产企业是否按照《兽药管理条例》和《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》组织生产。

5
易燃易制爆等危险品使用、
保存的检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兽药管理条例》第九条、第二十条；《兽药生产质量
管理规范》第四十三条、第一百二十六条。

现场检查
易燃易制爆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精神类药品及各类病毒（菌）是否按规定保存，进行生产的厂房、设施、设备是否
符合要求。

6
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
企业日常监督检查

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
日常监督检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三条。 现场检查
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是否具备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规定的条件，生产过程是否符合《饲料质量安
全管理规范》要求。

7
畜禽定点屠宰厂、点质
量安全管理状况的监督
检查

畜禽定点屠宰厂、点日常生
产经营活动和管理制度的检
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；《河
北省畜禽屠宰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；《河北省畜禽屠宰
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。

实地检查 畜禽定点屠宰厂、点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各项管理制度是否符合要求。

8
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督检
查

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监督检
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；《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
说明管理办法》；《农作物种子监督抽查管理办法》。

实地检查、抽查 是否依法依规进行种子生产经营活动，生产经营的种子真实性、质量等是否符合要求。

9 种畜禽质量监督检查 种畜禽生产经营监督检查
重点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二条、
第八十三条、第八十四条、第八十五条、第八十八条。

实地检查、书面检查

是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关于种畜禽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的有关规定；是否销售的种畜禽以其他畜禽品
种、配套系冒充所销售的种畜禽品种、配套系，以低代别种畜禽冒充高代别种畜禽，以不符合种用标准的畜禽冒充
种畜禽，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种畜禽，销售未附具种畜禽合格证明、检疫证明的种畜禽或者未附具家畜系谱的种
畜，销售未经审定或者鉴定的种畜禽品种、配套系；是否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
规定生产经营，或者伪造、变造、转让、租借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；是否使用的种畜禽不符合种用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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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

序
号

抽查类别
名称

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及要求 备注

清河
县农
业农
村局

10 畜禽遗传资源监督检查
畜禽遗传资源引进、输出或
利用监督检查

重点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第七十八条、第七十九条、
第八十条。

实地检查、书面检查
是否擅自处理受保护的畜禽遗传资源；是否未经审核批准，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，在境内与境外机构、个人合
作研究利用列入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，在境内与境外机构、个人合作研究利用未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
定的新发现的畜禽遗传资源；是否未经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批准，向境外输出畜禽遗传资源。

11

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检
查

培训业务检查
一般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
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。

实地检查 培训业务开展是否符合规定。

12
培训活动相适应的场地、设
备、人员、规章制度等条件
的检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《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六条
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。

实地检查 教学场所、教学设备、教学人员、组织管理制度是否符合规定。

13
《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情况
表》报送检查

一般检查
事项

《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。 书面检查 是否按时报送《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情况表》。

14

对农机维修者的检查

维修人员资格证
一般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》第十六条。

实地检查

维修人员是否有从业资格证书。

15 技术条件
一般检查
事项

《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》第十六条、第二十条。 维修者使用的设备、设施、人员、质量管理、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技术条件是否符合要求的。

16 维修配件
重点检查
事项

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九条。
是否使用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的维修配件维修农业机械，是否利用维修零配件和报废机具的部件拼装农
业机械整机。

17 维修范围
一般检查
事项 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一条。 是否超越范围承揽无技术能力保障的维修项目。

18 维修数据报送
一般检查
事项

《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。 是否按规定填写维修记录和报送年度维修情况统计表的。

19 对农药产品抽查 抽查农药质量
一般检查
事项

县级以上人
民政府农业
农村主管部
门

《农药管理条例》。 现场检查 检查农药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检查是否添加隐性成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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